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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关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涉及企业海关注册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关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涉及企业海关注册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关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涉及企业海关注册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关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涉及企业海关注册登记    

业务操作有关事宜的公告业务操作有关事宜的公告业务操作有关事宜的公告业务操作有关事宜的公告    

深关公告[2013]1 号 

 

为了与深圳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相衔接，规范和统一深圳市辖区的企业办理海关注

册登记手续，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企业申请办理注册登记、变更、换证手续需要提交的材料 

         企业申请办理注册登记、变更、换证手续的，除按照原有规定向海关提交申请材

料外，还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自商事平台下载打印的企业注册信息； 

        （二）海关办理企业注册登记信息录入需要的其他材料。 

         企业提交的以上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二、企业在办理海关企管业务录入的注册登记信息内容 

        （一）“其他经营地址”项目，按照《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中的“其他经营地

址”内容录入。 

        （二）“工商注册有效期”项目，按照企业章程载明的“营业期限”内容录入。

企业章程中载明的“营业期限”内容为“长期”或没有载明的，录入

“2050-01-01”。 

        （三）“注册资本”项目，按照企业章程载明的“认缴出资额”内容录入。 

        （四）“到位资金”项目的录入。 

        企业的“到位资金”，按照企业章程载明的“实缴出资额”内容录入。企业章程

没有载明的，按照企业填制的《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中的“到位资金”内容录入。 

        出资者的“到位资金”，按照企业章程载明的投资者的“实缴出资额”内容录

入。企业章程没有载明的，按照企业填制的《出资者情况登记表》中的“到位资金”

内容录入。 

       （五）“经营范围”项目，按照企业章程载明的“经营范围”内容录入。 

       （六）企业其他注册登记信息项目的录入。除其他经营地址、工商注册有效期、

注册资本、到位资金、经营范围以外的企业其他注册登记信息，按照《〈报关单位

情况登记表〉填表说明》的要求录入。 

        三、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深圳海关 

                                                                                                                                                                                                                        2013 年 6 月 24 日 

  


